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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系统 
欧盟一致通过

资本税 
无资本税

资本收益免税 
对某些股票和不动产转让

双重课税协定 
广泛的双重征税网络

欧盟 
欧盟和欧元区成员

工作人口 
高素质、多语言的工作人口

无预扣所得税
对境外股息、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

马耳他控股公司

马耳他控股公司税务

高奇律师事务所

http://ccmalta.com


马耳他
可成立马耳他控股公司，以便持有股票和证券业务资产
和任何形式的商业资产，如房地产、固定资产、飞机、
投资、银行账户和知识产权，以及包括任何奢侈品的个
人资产，如游艇、住宅物业、艺术品等。
虽然目前尚无具体的控股公司制度，但此类公司获得的
不同类型收入均可享受国内税收待遇，并且 2007 年推
出了通常在控股公司体制下提供的参股税务豁免政策，
这使得在马耳他成立控股公司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

法律基础

马耳他控股公司的税收原则来源于马耳他所得税法和马
耳他所得税管理法。
所得税法规定了税收待遇的收入，比如概述利润或股息
将被征税的方式。它还提供了资本收益，如收益来自位
于马耳他的不动产转移派生的税收待遇。马耳他退税制
度，与其他手续一起由所得税管理法规定。

马耳他控股公司税收
凡下面列出的参与免税如不适用，或者公司没有选择豁
免，马耳他控股公司将受到收入较少的可扣除费用税按
3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收到分红，股东有权利
要求所缴纳的税款全部或部分退还，根据所收到的收入
的种类和来源。马耳他公司的股东将有资格获得退款如
下：

 100% 的已缴马耳他税款，前提是收入或收益来源自符 
合 PH 资格的投资，如果属于股息收入，此类 PH 须在 安
全范围内或满足反滥用条款，详述如下。

 5/7 的已缴马耳他税款，前提是公司收入源自某一PH 
的被动利息或特许权使用费，该 PH 不在安全范围内或不 
满足反滥用条款

 在马耳他应缴税款的2/3，前提是收入已受惠于双重 
课税减免。

 所有其他情况为马耳他税款的 6/7。

优势

参与免税政策 对控股活动无限制 无出站股息预提
所得税

非马耳他居民股权收
益免税

欧盟司法管辖区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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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耳他公司来自符合资格的“参与分红”(PH) 的收入或
资本收益在马耳他可选择免税。
投资符合 PH 资格，前提是某一马耳他公司是另一家公司
股权的股东，且：

(a) 直接持有该公司至少5％的股权，该持股赋予以下
任意两项权利（“股权持有权”）的至少百分之五的
权利：

 投票权；

 可分配利润；和

 清盘时可供分配的资产；或

(b) 有权自行选择在股份持有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要求
并获得非该持股公司持有的全部剩余股份；或

(c) 在建议处置、赎回或取消所有非该持股公司持有的股
份时，拥有优先购买权；

(d) 有权在董事会任职或委任某人担任该公司的董事；

(e) 在收购之日持有总值最少1,164,000欧元的投资（
或等值外币金额，且该笔投资持有时间不少于连续 183 
天；或

(f) 出于发展自身企业的目的持有该等股份，且不出于交
易目的将其作为可交易股票持有。

权益股份是指令持股人有权享有以下三项权利中至少两
项的所持股本：投票权、股东分红权和公司清算时剩余
资产的分配权。

从此类 PH 处置中获得的资本收益可在马耳他免税。

如果马耳他控股公司从参与分红中获得股息收入，此类
收入也可以在马耳他免税，前提是 PH 的持有该公司满足
下列条件之一：

   在欧盟居住或注册

   国外收入增税15%

   不到50%的收入是从被动利息产生

免税资格

在欧盟居住或
注册

非本地公司股权持有不
代表一个投资组合

国外收入增税15% 非本地公司或被动利息缴
纳不少于5%税款

不到50%的收入是从
被动利息产生

Tax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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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与我们合作？

成功率：
能够解决问题
诚实守信

马耳他-塞浦路斯
律师、
税务顾问、
信托人员：
超过 100 名

我们的秘诀：
小公司的个人，
大公司的专长

我们是律师：
最大程度地
保密

多学科：
法律、税务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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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商业头脑，
结果导向

本文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并不旨在提供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我们对读者从此资料中造成的任何直接，间接的可能性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读者在行动前应寻求专家建议。有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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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

• 股息分配给股东

2个月 
延展审议时间

• 退税申请经税务机关审核

马耳他控股公司

退税申请提交

退税收据（在支
付14天后）

1个月内

• 纳税到期

退税时间表（财政年度31/12）

税务机关反馈

3个月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马耳他
塞浦路斯
伦敦
苏黎世
香港

高奇律师事务所

让 · 菲利普 · 切特科帝博士

执行合伙人

居留 & 入籍， 税务

jpc@cclex.com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Malta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Cyprus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London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Zurich
https://www.chetcuticauchi.com/contact-us/Hong-Kong-Office
http://www.chetcuticauchi.com/kenneth-camilleri



